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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财建〔2024〕20 号

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重点自然灾害综合

防治体系建设工程补助资金（地质灾害和海洋

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预算的通知

博湖县国土资源局：

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国家

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工作机制确定的项目，根据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资环

〔2024〕 14 号），现下达你单位增发 2023 年国债重点自然灾

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补助资金（地质灾害和海洋综合防治

体系建设工程）预算 640 万元（详见附件 1）， 该项资金列入

2024 年预算， 项目代码 10000023Z231202000001， 收入预算

列入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10032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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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支出列入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2240601 地质灾

害防治”。

根据《增发 2023 年国债资金管理办法》（财预〔2023〕

122 号）《关于转发<增发 2023 年国债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财预〔2023〕 79 号）等文件要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博湖县国土资源局收到预算后 5 日内设定项目绩效目

标， 报本级行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组织实施，

并报自治州财政局备案。

二、博湖县国土资源局要规范使用资金，不得用于置换已

拨付到位的中央、地方财政资金等各渠道建设资金， 不得挪用

于与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三、博湖县国土资源局要及时足额安排资金，针对任务已

完成但分担资金未足额安排到位的， 中央财政将视同为结余资

金， 等比例扣回已下达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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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增发 2023 年国债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

设工程补助资金（地质灾害和海洋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分

配表

2.增发 2023 年国债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

设工程补助资金（地质灾害和海洋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项

目绩效目标表

博湖县财政局

2024 年 5 月 9 日



附件1

增发2023年国债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补助资金(地质灾害和海洋
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所属地区（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安排国债资金金额

1 博湖县 博湖县库鲁塔格山泥石流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2311-652829-15-01-127736 640 

2

3

4



2024年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

项目名称 博湖县库鲁塔格山泥石流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预算单位 博湖县自然资源局 项目负责人 董红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800

其中：国债补助 640

其他资金（地方配套）160

项目总体目标

开展1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通过项目实施，消除或减轻地质灾害威胁，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分值
权重

指标赋分
规则

佐证资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处） =1 20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开工并按时完工 =100% 20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标 项目完工验收合格率 =100% 20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核销地质灾害隐患数量（处） =1 4
按照完成
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覆盖率 =100% 4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能力 提升 4 直接赋分 说明材料

社会效益指标

地质灾害隐患“三查”覆盖率 =100% 4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地质灾害隐患管控 =100% 4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实施区域受益人群满意度 ≥90% 10
满意度赋

分
工作资料


